
對
應
失
智
症
老
人
之
照
護
服
務
:

以
日
用
型
團
體
家
屋
為
例

、
前
=
一
一
口

失
智
症
(
巳
ω
B
S
E
)
俗
稱
癡
呆
症
，
又
分
為
阿
爾
滋
海
默
氏
症
、

血
管
性
癡
呆
症
、
混
合
性
癡
呆
症
、
酒
精
性
癡
呆
症
、
巴
金
森
病
症
等
許

多
種
類
，
必
須
經
由
專
業
醫
療
人
員
的
判
斷
才
能
斷
定
。
失
智
症
好
發
於

老
年
階
段
，
而
且
隨
著
年
齡
之
增
長
，
得
病
率
越
高
，
八
十
五
歲
以
上
的

老
年
人
口
甚
至
高
達
三
十
%
的
發
病
率
。
根
據
國
外
的
統
計
資
料
推
估
，

老
人
失
智
症
的
盛
行
率
約
在
四

J

八
%
之
間
。
國
內
的
推
佑
較
為
保
守
，

約
在
二
)
，
、
三
%
之
間
，
依
國
內
學
者
的
推
估
，
臺
灣
地
區
約
有
三
萬
至
五

萬
名
失
智
症
老
人
。
失
智
症
老
人
常
隨
著
年
齡
之
增
加
，
心
智
及
認
知
功

能
皆
持
續
且
廣
泛
地
衰
退
。
目
前
治
療
失
智
症
的
藥
物
「
愛
億
欣
」

(
古
付
。
可
已
雖
已
上
市
，
但
僅
止
於
控
制
病
症
，
尚
無
法
完
全
治
癒

o

失
智
症
症
狀
會
隨
著
病
症
之
加
重
，
患
者
甚
至
喪
失
日
常
生
活
能

莊
秀
美

力
，
嚴
重
者
還
會
出
現
類
似
精
神
病
症
狀
之
行
為
，
一
旦
至
此
就
成
為
家

屬
短
期
之
內
揮
不
去
的
夢
鷹
。
而
關
於
照
護
上
的
問
題
，
由
於
失
智
症
的

不
叮
咬
復
性
，
常
令
家
屬
失
去
照
護
的
耐
性
及
信
心
。
電
影
「
女
人
四
十
」

描
繪
失
智
症
家
屬
的
辛
酸
無
奈
與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的
缺
乏

.• 

小
說
「
黃
落
」

道
出
失
智
症
老
人
的
照
護
問
題
所
延
伸
出
來
的
家
庭
衝
突
，
兩
者
都
是
寫

實
失
智
症
老
人
特
質
及
其
照
護
問
題
的
力
作
。
不
過
，
如
何
找
出
舒
緩
失

智
症
症
狀
與
解
決
失
智
症
的
照
護
問
題
，
則
是
醫
療
與
社
會
福
利
體
系
不

可
推
卸
的
責
任
。
在
藥
物
尚
未
能
完
全
治
癒
失
智
症
之
當
下
，
為
失
智
症

老
人
設
計
溫
馨
的
居
住
環
境
及
照
護
方
式
，
不
但
是
尊
重
失
智
症
老
人
的

人
權
，
更
可
減
去
許
多
因
照
護
而
產
生
的
家
庭
衝
突
。

筆
者
於
二
O
O
0

年
四
月
訪
問
日
本
的
老
人
褔
利
機
構
，
有
感
於
日

本
發
展
失
智
症
老
人
照
護
服
務
不
遺
餘
力
，
近
年
來
亦
有
長
足
的
進
步
。

茲
介
紹
日
本
因
應
失
智
症
老
人
的
照
護
服
務
之
發
展
，
文
中
並
以
日
本
九

州
褔
岡
市
境
內
的
團
體
家
屋
為
例
，
分
別
為
居
民
互
助
型
與
複
合
機
構
型

的
團
體
家
屋
，
說
明
主
要
的
日
本
型
團
體
家
屋
之
現
況
，
以
為
我
建
構
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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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失
智
症
老
人
照
護
服
務
之
參
考
。
(
註
二

二
、
失
智
症
的
特
性
及
照
護

失
智
症
症
狀
一
般
是
階
段
性
地
惡
化
，
各
種
症
狀
出
現
在
生
活
上
、

情
緒
上
及
身
體
健
康
各
方
面
。
失
智
症
患
者
早
期
常
會
發
生
隱
瞞
性
記
憶

喪
失
，
讓
人
誤
以
為
是
單
純
的
老
化
現
象
而
延
誤
了
治
療
時
機
。
再
者
，

早
期
的
症
狀
尚
包
括
失
眠
、
言
語
反
應
變
差
、
恐
懼
和
缺
乏
安
全
感
、
對

旁
人
易
怒
及
侮
辱
、
抱
怨
及
無
理
要
求
、
不
恰
當
的
性
行
為
、
注
意
力
集

中
困
難
、
失
去
對
人
物
、
時
間
和
地
點
的
認
知
等

.• 

失
智
症
進
一
步
惡
化

之
後
，
將
會
逐
漸
進
入
精
神
錯
亂
狀
態
，
可
能
會
產
生
疑
心
、
恍
惚
、
幻

想
等
額
似
精
神
病
之
症
狀
，
也
可
能
發
生
遊
走
，
是
最
讓
家
屬
傷
腦
筋
的

症
狀
;
失
智
症
進
入
末
期
階
段
，
症
狀
包
括
視
聽
力
不
良
、
行
走
失
去
平

衡
、
大
小
便
失
禁
等
，
生
理
功
能
已
明
顯
降
低
，
並
會
惡
化
至
需
要
完
全

仰
賴
他
人
的
照
護
狀
態
為
止
。

(
註
二
)

根
據
日
本
厚
生
省
的
調
查
，
九
成
的
需
照
護
老
人
與
家
屬
同
住
，
其

主
要
照
護
者
中
八
十
五
﹒
九
%
為
女
性
，
包
括
配
偶
、
子
女
及
媳
婦
。

(
註
一
二
)
圈
內
的
調
查
也
發
現
，
有
六
十
九
﹒
三
%
的
失
智
症
老
人
是
安

置
於
家
中
由
家
屬
負
責
照
護
，
其
中
配
偶
、
子
女
及
媳
婦
扮
演
主
要
的
照

護
者
角
色
。
(
註
四

)
由
此
可
見
，
不
管
日
本
或
國
內
，
大
部
分
的
家
屬

(特
別
是
女
性

)
仍
然
承
擔
老
人
照
護
的
責
任
。

家
屬
照
護
者
在
長
期
照
護
的
過
程
中
，
經
常
面
臨
生
理
、
心
理
、
經

濟
、
家
庭
、
社
會
關
係
等
多
重
壓
力
甚
至
瀕
臨
崩
潰
。
日
本
的
研
究
結
果

(
一
九
九
四
)
指
出
，
三
分
之
一
的
需
照
護
老
人
之
照
顧
者
會
轉
移
情
緒
至

患
者
身
上
，
並
憎
惡
老
人
的
存
在
;
高
達
二
分
之
一
的
照
顧
者
曾
對
患
者

施
虐
。
(
註
五
)
這
樣
的
結
果
，
不
得
不
令
人
關
注
照
顧
者
的
壓
力
及
需

照
護
老
人
的
安
危
問
題
。
家
屬
照
顧
者
必
須
面
對
患
者
逐
漸
喪
失
認
知
、

生
活
功
能
及
類
似
精
神
病
症
狀
的
行
為
方
式
，
以
至
末
期
階
段
的
高
度
照

護
需
求
狀
態
，
對
失
智
症
家
屬
而
言
，
如
何
照
護
失
智
症
老
人
更
是
莫
大

的
考
驗
。一

九
九
四
年
日
本
「
失
智
症
老
人
照
護
狀
況
調
查
」
就
指
出
，
老
人

失
智
症
所
衍
生
的
問
題
不
少
，
如
下
所
述

:
ω
醫
學
上
的
診
斷
及
說
明
不

足
，
能
提
供
家
屬
的
建
言
不
多

.. 

ω
居
家
照
護
支
援
服
務
系
統
的
不
健

全
;
ω
相
關
資
訊
、
受
理
窗
口
及
照
護
協
調
上
的
問
題
;
仙
機
構
服
務

(
醫
療
機
構
、
老
人
保
健
機
構
、
特
別
養
護
老
人
院
)
(
註
六
)
的
限
制
;

ω
家
庭
、
社
會
必
須
超
越
的
問
題
。
(
註
七
)
由
於
對
於
失
智
症
的
不
解

及
失
智
症
症
狀
之
多
變
，
失
智
症
老
人
的
照
護
難
度
相
當
高
。
由
於
失
智

症
人
口
的
急
速
增
加
，
如
何
找
到
困
應
失
智
症
的
照
護
方
式
，
已
經
成
為

當
前
各
國
老
人
褔
利
政
策
的
緊
急
課
題
之
一
。

三
、
對
應
失
智
症
之
照
護
服
務

.• 

團
體
家
屋

國
外
在
照
護
失
智
症
老
人
方
面
發
展
較
早
，
近
年
來
為
失
智
症
老
人

營
造
「
家
」
的
環
境
成
為
照
護
失
智
症
老
人
的
基
本
原
則

。

失
智
症
老
人

的
心
智
衰
退
是
漸
進
式
的
，
遠
記
憶
可
被
召
喚
，
因
此
必
須
儘
量
保
持
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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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
一
剩
餘
的
能
力
，
讓
失
智
症
老
人
在
其
可
辨
識
的
生
活
空
間
，
過
正
常
化

的
生
活
。
家
是
每
個
人
長
久
期
間
適
應
而
來
的
熟
悉
環
境
，
最
能
持
續
支

持
失
智
症
者
之
正
常
化
生
活
。
為
了
符
合
以
上
的
要
求
，
「
居
家
照
護
」

及
「
日
間
托
老
照
護
」
是
針
對
失
智
症
患
者
較
為
理
想
的
照
顧
方
式
。

(
註
八
)

然
而
，
日
間
托
老
照
護
與
居
家
照
護
並
無
法
解
決
部
分
老
人
的
需

求
，
如

.. 

無
親
屬
家
人
者
、
家
人
無
法
照
顧
者
、
或
不
願
家
人
照
顧
者

等
。
就
此
而
言
，
入
所
型
機
構
照
護
對
部
分
老
人
而
言
，
仍
是
適
當
的
因

應
及
安
置
方
式
。
不
過
，
收
容
型
機
構
照
護
也
有
難
題
，
由
於
失
智
症
老

人
屬
於
不
同
族
群
及
社
會
階
層
，
「
家
」
的
經
驗
有
所
差
異
乃
在
所
難

免
，
要
能
滿
足
住
進
照
護
機
構
的
失
智
症
老
人
之
共
同
「
家
」
的
感
覺
，

失
智
症
患
者
最
好
來
自
同
一
區
域
、
屬
於
同
一
族
群
或
同
等
社
會
階
層
。

因
此
，
唯
有
小
規
模
的
「
機
構
」
才
能
達
到
這
些
要
求
，
事
實
上
最
好
營

造
一
種
「
非
機
構
」
式
的
意
象
。

團
體
家
屋

(
C
B名
目
。
B
O
)具
備
以
上
支
持
性
生
活
方
式
(
〉
旦
旦
旦

E
i

品
)
之
優
點
，
可
改
善
輕
、
中
度
失
智
症
者
的
症
狀
，
降
低
或
延
緩

老
人
住
進
護
理
機
構
，
並
已
獲
得
實
證
支
持
，
是
一
相
當
適
合
失
智
症
老

人
的
照
護
機
構
。
(
註
九
)
團
體
家
屋
一
般
集
合
五

J

十
位
失
智
症
老
人

住
在
一
個
家
庭
或
公
寓
內
，
由
多
位
照
護
人
員
提
供
日
常
生
活
照
顧
、
必

要
性
照
護
及
治
療
等
，
讓
老
人
就
如
生
活
在
家
裹
一
般
。

團
體
家
屋
原
來
是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的
一
種
，
早
期
應
用
在
兒
童
養
護

服
務
上
相
當
知
名
，
一
九
八
五
年
瑞
典
創
始
運
用
於
失
智
症
老
人
照
護

上
，
而
成
為
目
前
失
智
症
老
人
照
護
的
主
要
方
式
。
團
體
家
屋
強
調
「
如

家
」
的
軟
、
硬
體
設
計
，
讓
老
人
猶
如
住
在
家
中
一
般
。
其
特
色
不
僅
是

小
規
模
的
共
同
居
住
之
空
間
而
己
，
藉
由
失
智
症
家
屬
成
員
之
參
與
，
可

控
制
並
減
輕
失
智
症
老
人
的
症
狀
。
目
前
，
對
於
失
智
症
老
人
等
重
度
需

照
護
者
之
照
護
方
式
，
團
體
家
屋
已
成
為
世
界
性
趨
勢。

團
體
家
屋
的
基
本
理
念
在
於
營
造
一
個
司
以
放
鬆
、
喜
樂
、
有
伴
的

生
活
空
間
。
不
管
失
智
症
症
狀
的
程
度
如
何
，
讓
失
智
症
老
人
在
住
慣
的

環
境
中
，
看
著
熟
悉
的
面
孔
，
並
發
揮
自
己
僅
存
的
生
活
能
力
。
雖
然
是

團
體
共
住
一
室
，
但
儘
量
營
造
一
個
類
似
家
庭
生
活
的
環
境
空
間
。
因

此
，
團
體
家
屋
的
要
件
有

.. 

住
慣
的
地
方
，
熟
悉
的
人
際
關
係
﹒
家
庭
環

境
、
自
我
能
力
的
發
揮
，
因
應
個
人
化
的
照
護
、
個
人
空
間
的
保
留
等
。

團
體
家
屋
的
照
護
方
式
不
但
強
調
「
如
家
」
的
感
覺
，
其
基
本
設
定
為
少

數
老
人
在
專
屬
人
員
的
照
顧
之
下
，
過
團
體
生
活
的
方
式
。

團
體
家
屋
被
預
設
為
社
區
型
老
人
照
護
機
構
，
其
服
務
對
象
來
自
社

區
，
包
括
失
智
症
老
人
在
內
，
其
家
人
與
親
屬
也
在
鄰
近
，
機
構
的
員
工

來
源
也
是
社
區
的
居
民
，
如
此
可
讓
團
體
家
屋
營
造
的
「
如
家
」
氣
氛
擴

展
到
整
個
社
區
，
可
說
是
照
護
機
構
社
區
化
的
具
體
實
現
。
當
前
團
體
家

屋
的
設
置
有
多
種
型
態
，
或
單
獨
設
置
、
或
併
設
、
或
為
特
別
養
護
老
人

院
的
附
屬
機
構
等
並
無
二
疋
'
基
本
上
只
要
能
達
到
設
置
的
理
念
，
設
置

的
型
態
並
不
是
那
麼
重
要
。
在
較
大
型
的
機
構
中
，
或
許
可
分
隔
為
若
干

個
「
家
」
'
各
家
容
納
不
同
屬
性
的
老
人
，
比
較
容
易
掌
握
失
智
症
老
人
的

作
息
，
也
讓
老
人
產
生
歸
屬
感
，
安
心
地
居
住
。
(
註
十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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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、
日
本
團
體
家
屋
的
發
展

ω
U夫
智
症
老
人
熙
護
照
務

日
本
的
人
口
老
化
率
持
續
攀
升
，
截
至
一
九
九
九
年
為
止
，
老
年
人

口
佔
總
人
口
之
比
率
已
達
到
十
七
%
。
隨
著
人
口
的
高
齡
化
，
失
智
症
老

人
人
口
也
隨
之
增
加
。
根
據
厚
生
省
(
一
九
九
七
年
)
的
推
估
，
西
元
二

0
0
0

年
失
智
症
老
人
人
口
為
一
百
四
十
萬
人
，
二

O
二
五
年
將
達
到
二

百
七
十
萬
人
，
成
長
率
高
達
二
倍
之
多
。
(
註
十
二
另
一
方
面
，
由
於

家
庭
的
照
護
功
能
漸
次
衰
徽
，
失
智
症
老
人
的
照
護
問
題
已
成
為
日
本
老

人
福
利
政
策
的
重
要
課
題
。

日
本
針
對
失
智
症
老
人
的
福
利
服
務
類
型
，
主
要
是
居
家
福
利
服

務
、
機
構
養
護
服
務
及
醫
療
型
收
容
機
構
等
。
居
家
福
利
服
務
包
括
日
間

托
老
照
護
、
短
期
照
護
、
夜
間
照
顧
及
居
家
照
顧
等
;
機
構
養
護
服
務
包

括
老
人
醫
院
、
老
人
保
健
機
構
及
特
別
養
護
老
人
院
等

.. 

醫
療
型
收
容
機

構
有
精
神
病
醫
院
等
。
(
註
十
二
)
除
此
之
外
，
社
區
生
活
型
的
團
體
家

屋
正
在
加
緊
增
設
之
中
。

叫
團
體
家
屋
的
制
度
化
過
程

日
本
的
養
護
機
構
早
期
就
曾
設
置
為
團
體
家
屋
的
型
態
(
當
時
稱
之

為
家
庭
宿
舍
)
。
在
身
心
障
礙
者
福
利
領
域
方
面
，
自
立
援
助
、
就
業
援
助

等
措
施
機
構
中
也
設
有
團
體
家
屋
、
生
活
寮
等
。
在
老
人
褔
利
領
域
方

面
，
類
似
團
體
家
屋
的
小
規
模
共
同
住
宅
之
照
護
方
式
大
約
在
一
九
七
五

年
即
已
開
始
，
東
京
中
野
區
的

「
老
人
公
寓

」
、
北
海
道
的
「
福
利
寮
」

(
居
家
照
護
員
同
住
的
小
規
模
共
同
住
宅
)
、
廣
島
縣
的
偏
遠
地
區
之
小
規

模
養
老
院
都
是
。
現
制
的
團
體
家
屋
，
最
早
為
民
間
設
置
的
「
細
之
家
」

(
一
九
八
六
年
)
，
原
為
一
未
立
案
的
福
利
機
構
，
其
服
務
對
象
並
不
限
於

老
人
，
也
收
容
一
般
的
身
心
障
礙
者
。
(
註
十
三
)

團
體
家
屋
對
應
的
日
文
全
文
為
「
痴
呆
對
應
型
老
人
共
同
生
活
援
助

事
業
」
'
直
至
成
為
老
人
福
利
的
制
度
之
一
為
止
，
經
過
一
連
串
的
修
訂
。

一
九
八
九
年
日
本
的
老
人
福
利
服
務
政
策
有
了
前
所
未
有
的
大
改
革
，

「黃
金
計
畫
」
就
是
主
要
的
政
策
，
主
要
在
建
構
老
人
照
護
系
統
之
基
礎
，

達
成
目
標
值
的
最
終
年
度
為
一
九
九
九
年
。
「
黃
金
計
畫
」
實
施
五
年

後
，
於
一
九
九
四
年
重
新
檢
討
修
訂
而
提
出
「
新
黃
金
計
畫
」
'
目
標
實
施

年
度
同
。
(
註
十
四
)

「新
黃
金
計
畫
」
中
就
明
確
指
出
實
施
綜
合
性
失
智

症
老
人
對
策
。
主
要
有
心
失
智
症
知
識
之
推
廣
、
啟
發
，
設
置
提
供
失
智

症
資
訊
及
諮
詢
系
統

;
ω
失
智
症
之
預
防
、
早
期
發
現
、
早
期
治
療

.. 

ω
 

充
實
失
智
症
老
人
之
治
療
、
照
護

.. 

仙
推
動
失
智
症
相
關
治
療
法
之
研

究
;
ω
失
智
症
老
人
之
權
利
維
護
等
。
(
註
十
五
)

配
合
「
新
黃
金
計
畫
」
的
實
施
，
老
人
照
護
機
構
之
整
合
勢
在
必

行
。
一
九
九
六
年
結
合
居
家
照
護
支
援
中
心
、
短
期
療
養
(
旨
。
口
皆
是
)

與
日
間
托
老
照
護
中
心
(
巳

a
r
2

戶
口
。
內
呂
芯
片
)
設
置
「
居
家
服
務
複
合

機
構
」
。
另
外
則
有
超
乎
公
費
施
策
範
圍
，
目
前
尚
在
實
驗
階
段
的
「
契
約

型
特
別
養
護
老
人
院
」

o

並
設
置
針
對
失
智
症
老
人
的
團
體
家
屋
(
。

5

名

目
。
目
。
)
。

一
九
九
六
年
十
二
月
，
民
間
團
體
向
厚
生
省
提
出

「
團
體
家
屋
相
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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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
願
書
」
'
提
出
小
規
模
的
共
同
生
活
場
域
(
團
體
家
屋
)
對
失
智
症
老
人

的
生
活
正
常
化
為
必
要
的
訴
求
。
一
九
九
四
年
在
「
高
齡
者
關
係
三
審
議

會
合
同
委
員
會
」
提
出
的
「
失
智
症
老
人
對
策
相
關
檢
討
會
報
告
書
」

中
，
團
體
家
屋
成
為
政
策
性
議
題
，
並
於
一
九
九
七
年
成
為
老
人
福
利
政

策
之
措
施
。

若
依
時
間
順
序
來
看
，
日
本
團
體
家
屋
的
發
展
過
程
如
下

午
八
)

(
註
十

1

一
九
九
二
年
，
於
日
間
托
老
照
護
服
務
政
策
中
增
設
「E
型
日
間

托
老
照
護
中
心
」
(
註
十
七
)
，
為
針
對
失
智
症
老
人
的
日
間
照
顧
服
務

(
當
時
設
定
利
用
人
數
為
平
均
每
天
八
人
以
上
)
。

2

一
九
九
二
年
，
保
健
事
業
第
三
次
計
畫
中
建
構
老
人
居
家
照
護
制

度
，
失
智
症
老
人
的
居
家
照
護
服
務
再
次
獲
得
認
可
。

1

一
九
九
四
年
，

「新
黃
金
計
畫
」
中
，
充
實
以
居
家
為
主
的
照
護

服
務
，
建
議
實
施
小
規
模
的
共
同
生
活
場
域
(
團
體
家
屋
)
，
或
社
區
內
小

規
模
的
日
間
托
老
照
護
服
務
，
建
構
老
人
福
利
服
務
的
基
礎
。
原
先
厚
生

省
對
於
失
智
症
老
人
的
照
護
並
非
立
基
於
物
理
療
法
訓
練
的
觀
點
，
團
體

家
屋
之
提
出
，
建
構
能
在
社
區
中
安
心
生
活
的
服
務
新
型
態
。

4

一
九
九
七
年
，
通
過
長
期
照
護
保
險
法
，
「
失
智
症
老
人
團
體
家

屋
」
成
為
居
家
照
護
的
合
法
服
務
型
態
，
列
為
長
期
照
護
保
險
給
付
服
務

(
長
期
照
護
保
險
法
第
七
條
第
十
五
項
)
。

(
居
家
服
務
)
的
項
目
之
一

(
註
十
八
)

5

一
九
九
九
年
十
一
月
，
厚
生
省
為
了
防
止
惡
質
業
者
偷
工
，
確
立

團
體
家
屋
的
設
置
條
件
、
規
模
大
小
等
規
制
。

6

二
O
O
0
年
一
月
，
厚
生
省
決
議
對
於
民
家
改
造
之
團
體
家
屋
，

補
助
第
一
年
的
設
備
費
五
百
萬
日
幣
，
主
要
在
支
援
經
營
民
家
改
造
型
的

團
體
家
屋
之
市
民
團
體
。

同
團
體
家
星
的
實
施
暴
項

現
行
日
本
的
團
體
家
屋
之
設
置
基
準
'
立
地
條
件
等
在
「
痴
呆
對
應

型
老
人
共
同
生
活
援
助
事
業
實
施
要
項
」
中
法
律
皆
有
規
定
(
一
九
九
九

年
)
(
註
十
九
)
，
茲
整
理
其
主
要
內
容
如
下

.. 

l

機
構
的
實
施
及
經
營
主
體

﹒
以
市
盯
村
為
提
供
服
務
的
實
施
主
體
。

﹒
市
盯
村
應
考
量
區
域
的
特
性
，
除
了
要
決
定
失
智
症
患
者
的
條

件
、
服
務
內
容
及
費
用
負
擔
之
外
，
可
委
託
經
營
特
別
養
護
老
人
院
等
之

合
法
的
社
會
福
利
法
人
、
醫
療
法
人
經
營
團
體
家
屋
。

2

機
構
的
設
置
要
件

﹒
機
構
規
模
以
容
納
五
J

九
人
為
事
業
單
位
。

﹒
團
體
家
屋
之
家
屋
以
實
施
及
經
營
主
體
之
所
有
或
租
借
之
建
物
為

原
則
。

﹒
日
常
生
活
基
本
設
備
(
盟
洗
間
、
浴
室
、
廁
所
等
)
之
設
置
，
必

須
是
生
活
援
助
員
適
當
指
導
，
失
智
症
患
者
能
自
行
使
用
的
設
計
。

﹒
失
智
症
患
者
的
房
間
以
個
人
房
間
為
原
則
，
以
確
保
個
人
的
隱
私

空
間
。

﹒
必
讀
要
設
置
大
廳
、
餐
廳
等
失
智
症
患
者
可
相
互
交
流
的
埸
所
，

作
為
該
團
體
家
屋
的
專
用
設
施
。

﹒
必
須
確
保
保
健
衛
生
及
安
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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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機
構
的
經
營

﹒
團
體
家
屋
的
餐
飲
，
原
則
上
儘
量
朝
失
智
症
患
者
及
機
構
職
員
共

同
調
理
的
方
向
努
力
。

﹒
充
分
把
握
失
智
症
患
者
的
行
為
特
性
，
設
置
安
全
考
量
的
的
措

施

﹒
對
於
通
院
的
日
問
托
老
照
護
服
務
之
失
智
症
患
者
，
也
必
須
考
量

其
個
別
的
身
心
狀
況
，
施
予
適
切
的
照
護
服
務
。

4

機
構
的
職
員
設
置

﹒
為
了
能
因
應
失
智
症
老
人
的
特
性
，
施
予
適
當
的
照
顧
，
團
體
家

屋
的
職
員
人
數
與
老
人
人
數
之
比
例
以
三
比
一
為
基
準
。

﹒
每
天
都
必
須
由
一
位
以
上
具
備
失
智
症
處
遇
專
業
知
識
的
職
員
值

勤

﹒
夜
間
值
勤
職
員
至
少
一
人
以
上
。

﹒
適
當
實
施
處
遇
失
智
症
老
人
技
巧
的
職
員
研
修
課
程
。

5

主
要
服
務
內
容

﹒
提
供
失
智
症
老
人
住
居
及
餐
飲
。

﹒
適
當
指
導
失
智
症
老
人
金
錢
、
健
康
等
生
活
管
理
，
並
能
因
應
緊

急
狀
況
。﹒

對
失
智
症
老
人
，
給
予
飲
食
、
淋
浴
及
排
泄
等
援
助
。

.
活
用
團
體
家
屋
的
特
性
，
制
訂
個
別
援
助
計
畫
，
援
助
失
智
症
老

人
安
心
過
日
常
生
活
。

6

費
用
負
擔

﹒
每
個
月
的
費
用
負
擔
與
住
進
其
他
法
定
福
利
機
構
之
費
用
相
同
，

使
用
者
必
須
負
擔
服
務
費
用
的
一
成
。
根
據
長
期
照
護
保
險
法
(
二
O
O

0
年
四
月
一
日
正
式
實
施
)
之
規
定
，
將
需
照
護
程
度
分
為
五
級
，
採
差

異
給
付
的
方
式
。
依
需
照
護
之
程
度
，
在
宅
服
務
之
保
險
給
付
從
十
七
萬

日
幣
到
三
十
五
萬
日
幣
不
等
，
個
人
則
需
負
擔
一
﹒
七
萬
日
幣
到
三
﹒
五

萬
日
幣
不
等
。

﹒
由
市
盯
村
負
責
計
定
機
構
營
運
之
房
租
、
餐
飲
費
、
水
電
費
及
其

他
費
用
等
，
由
使
用
者
負
擔
。

1

相
關
推
廣
活
動

﹒
成
立
宅
老
所
、
團
體
家
屋
之
全
國
網
絡
連
結
，
極
力
推
動
適
合
失

智
症
老
人
照
護
之
「
E

型
日
問
托
老
照
護
中
心
」
及
「
團
體
家
屋
」
。
並
制

定
相
關
規
定
確
保
服
務
之
品
質
。

根
據
統
計
，
包
括

E

型
日
間
托
老
照
護
中
心
等
在
內
，
目
前
全
日
本

團
體
家
屋
已
超
過
一
、
三

O
O
所
，
其
中
半
數
以
上
是
由
居
民
團
體
與
個

人
所
經
營
。
現
行
日
本
制
度
上
的
團
體
家
屋
之
設
置
規
模
為
三
位
工
作
人

員
，
年
度
經
費
在
一
、
七

0
0
萬
日
幣
程
度
。
然
而
，
全
國
社
會
福
利
協

議
會
於
一
九
九
五
、
一
九
九
六
年
度
實
施
「
失
智
症
老
人
團
體
家
屋
查
研

究
事
業
于
一
九
九
七
年
度
實
施
「
失
智
症
老
人
居
住
的
團
體
家
屋
營
連
相

關
調
查
研
究
事
業
」
。
並
於
「
失
智
症
老
人
團
體
家
屋
的
理
想
型
態
之
相
關

調
查
研
究
事
業
報
告
書

」
中
提
出
團
體
家
屋
之
規
模
應
為
職
員
一
人
對

­

J

二
位
老
人
。
團
體
家
屋
的
人
力
整
備
、
照
護
品
質
上
仍
有
爭
議
。

五
、
日
本
型
團
體
家
屋
之
實
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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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下
，
以
日
本
褔
岡
市
境
內
的
「
由
里
愛
宅
老
所

」
(
音
譯
)
(
註
二

十
)
與

「
大
手
門
」
為
例
，
說
明
日
本
型
團
體
家
屋
的
營
運
實
況
，
由
里

愛
宅
老
所
為
褔
岡
市
內
首
先
成
立
，
為
典
型
的
居
民
互
助
型
團
體
家
屋
，

大
手
門
由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當
局
策
劃
'
於
二

O
O
0

年
三
月
底
甫
成
立
，

為
複
合
機
構
型
團
體
家
屋

。

在
走
向
社
區
化
社
會
福
利
模
型
的
發
展
之

下
，
基
於
福
利
財
務
的
精
簡
及
多
樣
化
的
社
區
居
民
需
求
，
如
大
手
門
之

類
的
複
合
式
老
人
褔
利
機
構
，
不
但
照
護
的
範
闇
含
括
較
廣
，
並
能
實
現

福
利
機
構
社
區
化
的
理
念
，
是
日
本
社
會
行
政
當
局
積
極
投
入
的
機
構
建

置
。
(
註
二
十
二

仲
居
民
互
助
型

.• 

由
里
愛
宅
老
所
(
註
二
十
二
)

由
里
愛
宅
老
所
位
於
褔
岡
中
央
區

，

為
社
會
福
利
法
人
「
福
岡
光
福

利
會
」
經
營
的
團
體
家
屋

。

由
里
愛
宅
老
所
的
交
通
便
利
，
從
褔
岡
市
中

心
搭
地
鐵
，
僅
三
個
站
就
到
了
。
由
里
愛
宅
老
所
的
成
立
，
可
是
有
一
段

感
人
的
故
事
。
原
本
在
特
別
養
護
老
人
院
工
作
的
三
位
女
性
，
曾
遇
到
一

位
九
十
二
歲
患
了
輕
微
失
智
症
的
阿
婆
，
在
與
她
相
處
的
過
程
中
，
於
是

想
到
設
置
迷
你
型
的
老
人
院
，
營
造
一
個
即
使
退
化
也
可
過
普
通
生
活
的

空
間
，
讓
失
智
症
老
人
可
以
過
「
平
常
化
」
並
「
充
滿
笑
聲
」
的
生
活
。

三
位
女
性
有
了
共
識
之
後
，
首
先
獲
得
社
區
中
某
寺
廟
管
理
者
的
贊

同
，

在
寺
廟
中
的
休
息
室
(
約
楊
楊
米
四
疊
半

)
開
始
他
們
的
構
想
。
後

來
，
利
用
跳
蚤
市
場
及
義
賣
襯
衫
，
募
集
設
置
由
里
愛
宅
老
所
的
資
金
，

於
是
租
借
民
家
老
宅
加
以
修
建
，
於
一
九
九
二
年
開
始
運
作
由
里
愛
宅
老

所
。
一
九
九
六
年
應
家
屬
、
志
工
等
之
期
待
，
於
褔
岡
市
南
區
成
立
第
二

宅
老
所
。

養天何人職 / 午一 \ 白括
一 。 日發 / ~ ‘\仁 、γ\ 5 收
天收常出另午.. 區妞r嗎矗盔 、~~-' \ 白容由
三費生怨有 ._R_ 可盔 、 \ ~里

方活言志圓圓圓E 睡\h 、p 哥， VP S- 團愛
O 面的。工噩噩墨基室還逗""' t ι 17 、 一 2 體宅

8 毒草蓋自圓圓圓區』昌盛&itrJf - i玉之 i 蓋章
日月，化入團團-圓圓圓冒謂噩噩圈圈麗麗適噩噩 崔丫是
幣七讓之照區商量.22輛軍團團團研祖國團團體堅堅蟹鹽 、眉

O 老後護圓圓圓單單單lE噩噩11111師暱重圓圓圈露露團 淋第應
日、人，的圓圓圓圓喜翠幽藍團糟盟國團浴療失
間 O 在也陣 .. 噩噩圓圓君主蠹幢幢 幢輛幢幢 、養智
托 O 令並容圓圓圓圓圖 書畫頭鷹體翠事實IJ jMa草草 接 症
當 O 人未。 單單祖國圈，言語僻靜即可一于唱..臨 送豆老
)':嘿!懷接照圓間圓圓圓圓電車圈 , 盟 等 5 人

護九念受顧 。泛的
單 O 的任老 O 由民家老宅加以修建而成的由里愛宅老所 團言團
明、氣何人名工護名大屋症 想笑的從同同與體之體
天 O 氛行的，作者，約，老 像聲氣中住生老家、家
四 87 聖賢其人約利維利人目的不氛可宅活在男晶早
8 日輕的中中員有用持用住前藍斷。感之，一面托其
一幣鬆指，五則八日在短進有壘，屋受照為十，老服
語，地導沒 共 J 問 期 七氣絕內到護小四工照務
。短喝 。 有名有十托一療團名。非經一機規小作護內
期茶無一篇十名老 J 養體失 一常宗構模時人服容
療聊任個兼一 。 照二者家智 般說'--共共員務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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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里
愛
宅
老
所
並
非
依
制
度
的
規
約
設
置
，
依
現
任
所
長
的
說
法
，

也
從
未
有
過
依
制
度
所
定
來
經
營
由
里
愛
宅
老
所
之
想
法
，
對
於
工
作
人

員
的
要
求
，
資
格
條

件
比
不
上
慈
善
胸
懷

的
具
備
。
由
里
愛
宅

老
所
的
團
體
家
屋
方

式
很
難
提
供
老
人
到

最
終
期
的
照
護
，
但

是
由
里
愛
宅
老
所
的
主
張
則
是

.. 

「
人
們
應
該
在
住
價
的
地
方
與
看
價
的

臉
的
圍
繞
中
生
活
，
迎
接
人
生
終
期
的
來
臨
乃
是
最
自
然
不
過
的
事
。
一

般
的
生
活
，
一
般
地
死
去
。
由
里
愛
宅
老
所
就
是
這
樣
的
場
所
。
」

們H複
合
機
構
型
.. 

大
手
門

「
大
手
門
」
的
所
在
地
由
福
岡
市
政
府
提
供
，
機
構
之
硬
體
建
設
與
經

、

。從外表看不出是老人照護機構的由里愛宅老所

老
所
最
初
以
日
問
托

老
照
護
服
務
開
始
，

之
後
有
些
老
人
需
要

於
晚
上
住
宿
，
不
得

不
設
置
房
間
，
於
是

從
一
人
、
二
人
到
目

前
的
七
人
，
結
果
就

成
了
制
度
上
所
稱
的

團
體
家
屋
了
。

或
許
由
里
愛
宅

營
則
屬
社
會
福
利
法
人
櫻
花
會
所
有
，
是
一
全
新
的
複
合
型
老
人
照
護
服

務
機
構
。
「
大
手
門
」
地
理
位
置
位
於
福
岡
市
中
央
區
，
距
市
中
心
僅
五

分
鐘
的
車
程
，
此
區

為
福
岡
市
內
的
高
級

住
宅
區
域
之
一
，
設

R
E
B
p
a盔
、
也
傳
達kt
e

s 

置
地
點
頗
令
人
注

同
口
。

「
大
手
門
」
的
設

計
採
最
新
的
複
合
式

老
人
照
護
機
構
方

式
，
六
樓
的
空
間
設

計
如
下
:
一
樓
設
置

管
理
部
門
及
社
區
交

流
中
心
。
社
區
交
流

中
心
作
為
社
區
居
民

的
交
流
據
點
及
福
利

相
關
情
報
之
發
信
中

心
，
並
定
期
於
交
流

大
廳
展
示
各
種
繪
畫
、
書
法
、
相
片
作
品
，
提
供
社
區
居
民
之
溝
通
交
流

場
域
。
未
來
更
將
進
一
步
舉
辦
照
護
及
健
康
講
座
等

.. 

二
樓
設
置
日
間
照

顧
中
心
(
三
十
名
)
(
註
二
十
一
二
)
;
三
、
四
樓
設
置
特
別
養
護
老
人
院

(
七
0
名
，
其
中
短
期
療
養
二

0
名
)
;
五
樓
設
置
護
理
之
家
(
們
缸
片
。

Z
S

品
，
三
0
名
)
;
六
樓
設
置
團
體
家
屋
(
九
名
，
單
人
房
)
。

。「大手門」團體家屋的新型設備

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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\特

司
4
1
J

H
M仆

而
工

計
私
設
隱
之
的
屋
人
家
個
體
保
圈
確
」
以

目
，1手

房
大
人
「
單

y
、
叭

。
為

「
大
于
門
」
團
體
家
屋
提
供
失
智
症
老
人
需
求
的
照
護
，
並
訓
練
老
人

們
自
立
生
活
。
院
內
提
供
餐
食
，
但
一
週
一
次
的
食
物
調
理
演
習
，
在
於

訓
練
失
智
症
老
人
自
立
的
生
活
技
巧
。
「
大
手
門
」
團
體
家
屋
的
收
費
，

按
長
期
照
護
保
險
給
付
辦
理
。
配
合
二

O
O
0

年
四
月
一
日
開
始
實
施
的

長
期
照
護
保
險
之
實
施
，
需
照
護
者
必
須
部
分
負
擔
照
護
費
用
的
一
成
。

「
大
手
門
」
是
社
會
行
政
部
門
設
置
，
對
應
都
市
化
的
老
人
福
利
複
合

機
構
。
在
福
利
社
區
化
的
理
念
之
下
，
服
務
機
構
的
複
合
型
態
成
為
未
來

設
置
老
人
養
護
機
構
的
趨
勢
。

六
、
結
語

失
智
症
是

一
種
逐
步
面
對
死
亡
的
病
症
，
通
常
患
者
發
病
後
的
平
均

餘
命
大
約
七
、
(
一
0
年
，
對
患
者
而
言
，
需
要
受
尊
重
的
走
完
這
最
後
路

。「大手門」團體家屋的廚房，供失智症老人與工

作人員一起調理食物

程
;
對
於
家
屬
而

昔
日
，
除
了
擔
負
沉

重
的
照
護
工
作
之

外
，
還
必
須
忍
受

病
人
不
久
人
世
的

煎
熬
。

團
體
家
屋

營
造
類
似
家
庭
照

護
的
環
境
，
提
供

保
護
失
智
症
老
人

的
空
間
，
並
透
過

日
常
活
動
之
設

計
，
適
當
刺
激
失

智
症
老
人
，
重
視

失
智
症
老
人
的
自

主
性
，
以
增
進
失

智
症
老
人
的
生
活

能
力
。
再
者
，
團
體
家
屋
結
合
機
構
設
施
發
展
日
間
托
老
照
護
服
務
，
加

深
與
社
區
的
交
流
，
推
動
機
構
社
會
化
、
社
區
化

。

不
但
充
分
運
用
社
會

福
利
資
源
，
也
較
符
合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的
設
置
理
念
，
是
實
現
福
利
機
構

社
區
化
的
具
體
措
施
。

不
過
，
以
下
幾
點
必
須
加
以
注
意

.. 

付
團
體
家
屋
的
實
施
必
須
得
到
社
區
居
民
的
共
識
與
支
持
，
因
此
必

須
加
強
失
智
症
相
關
之
社
會
教
育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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叫
畢
竟
「
家
」
的
氣
氛
圍
內
外
有
所
差
距
，
因
此
必
須
考
量
我
國
文

化
，
習
慣
與
族
群
多
樣
化
的
特
質
，
才
能
設
計
適
合
國
內
各
族
群
的
團
體

家
屋
。同

團
體
家
屋
的
設
置
有
多
樣
型
態
，
然
而
並
無
那
一
種
型
態
比
較
好

的
問
題
，
選
擇
權
操
之
在
老
人
與
家
屬
，
選
擇
的
要
件
在
於
適
合
老
人
的

需
求
。倒

團
體
家
屋
的
持
續
不
容
經
費
短
缺
，
如
何
建
構
福
利
預
算
的
穩
定

供
給
體
系
，
以
社
會
福
利
的
方
式
，
或
以
社
會
保
險
的
方
式
，
必
須
全
盤

性
考
量
圍
內
的
財
政
狀
況
。

總
之
，
日
本
型
團
體
家
屋
的
發
展
及
設
置
安
排
，
可
提
供
我
國
未
來

建
構
失
智
症
照
護
服
務
的
參
考
。

(
本
文
作
者
現
任
東
吳
大
學
社
會
工
作
學
系
助
理
教
授
)

。
註
釋.. 

註
一
.. 

文
中
未
註
明
參
考
書
處
為
筆
者
訪
談
所
得
。

註
二

•• 

葉
炳
強
，
一
九
九
一
;
邱
浩
彰
二
九
九
五
。

註
一
二.• 

厚
生
省
，
一
九
九
六
，
頁
二
九
。

註
四

•. 

吳
淑
瓊
、
張
明
正
，
一
九
九
七
;
任
麗
華
，
一
九
九
八
。

註
五

•• 

李
孟
芬
，
一
九
九
三
一
;
厚
生
省
，
一
九
九
六
，
買
一
一
七
|
三
一

三
。

註
六

.. 

特
別
養
護
老
人
院
相
當
於
國
內
的
老
人
療
養
院
。
以
下
為
便
於
說

明
，
仍
以
日
文
原
名
稱
之
。

註
七
.. 

西
村
美
智
子
，
二

O
O
0

，
頁
六
三
!
六
五
。

註
八.• 

關
華
山
，
一
九
九
九
。

註
九

•. 

小
笠
原
祐
次
等
，
一
九
九
七
，
頁
一
二
八
;
關
華
山
，
了
九
九

九
。

註
十

.. 

關
華
山
，
一
九
九
九
。

註
十
一

•. 

厚
生
白
書
，
一
九
九
七
，
頁
二
七
。

註
十
一
一•• 

西
村
美
智
子
，
二
O
O
O
'

頁
六
六
|
六
八
。

註
十
一
二.. 

小
笠
原
祐
次
等
，
一
九
九
七
，
百
二
二
八
;
西
村
美
智
子
，
二

O
O
O
。

註
十
四

.. 

日
本
老
人
福
利
政
策
之
發
展
請
參
考
拙
著
「
日
本
老
人
福
利
政

策
新
趨
勢

.. 

高
齡
社
會
的
挑
戰
」
。

註
十
五

•• 

社
會
福
利
小
六
法
，
一
九
九
六
，
頁
二
O
六
。

註
十
六

.• 

西
村
美
智
子
，
二
O
O
0

，
頁
六
三
i

六
五
。

註
十
七

•. 

日
本
的
日
間
托
老
/
照
護
(
。
a
r
2

戶
口
史
已
是
們
缸
片
。
)
服
務
乃

是
以
巴
士
接
送
老
人
至
日
間
托
老

/
照
護
中
心
，
提
供
淋
浴
、

餐
飲
、
健
康
檢
查
、
日
常
活
動
訓
練
等
服
務
。
日
本
的
日
間
托

老
/
照
護
中
心
共
分
為
以
下
五
型
，
A
型
為
重
度
護
型
(
標
準

利
用
人
數
十
五
人
/
一
天

)
;
B
型
為
標
準
型
(
利
用
人
數
同

上
)
;
C
型
為
輕
照
護
型
(
利
用
人
數
同
上

)
;
D
型
為
小
規

模
型
(
標
準
利
用
人
數
八
人
/
一
天

)
;
E
型
為
對
應
失
智
症

老
人
之
通
院
型
(
利
用
人
數
同
D
型
)
。
(
厚
生
自
書
，
一
九
九

八
，
頁
四
四
六
)

.• 

其
他
關
於
日
本
長
期
照
護
保
險
制
度
之
規
定
，
請
參
照
拙
著

「
高
齡
社
會
的
老
人
長
期
照
護
對
策

.. 

以
日
本
的
公
共
介
護
保

註
+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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險
法
為
例
」
。

西
村
美
智
子
，
二
O
O
0

，
頁
一
八
O
l

一
八
二
。

註
十
九

註
二
十

.. 

日
文
原
文
為
「
主
句
志
叭
叭
宅
老
所
」
。

註
二
十
一
.. 

日
本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之
相
關
資
料
請
參
考
筆
者
之
研
討
會
報

告
「
日
本
的
老
人
機
構
照
護

.. 

現
況
與
未
來
」
o

註
二
十
一
一.. 

下
村
惠
美
子
，
一
九
九
九

ο

註
二
十
一
二•• 

括
號
內
為
容
納
人
數
。

。
參
考
文
獻.. 

李
孟
芬
民
八
十
二
臺
灣
老
人
的
非
正
式
社
會
支
持
與
生
活
滿
意
度
之
關

係
研
究
臺
灣
地
區
老
人
健
康
與
生
活
研
究
論
文
集
第
一
輯
臺
灣
省

家
庭
計
畫
研
究
所
五

J
-
1
五
J

二
十
五

吳
淑
瓊
張
明
正
主
編
民
八
十
六
臺
灣
老
人
健
康
照
護
之
現
況
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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